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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资产被查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收到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留置送达的签发日期为2013年4月25日的执行裁定书【（2013）锡执字第5-3号】，该裁定书

系江阴民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鲍崇宪、 江苏润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合同纠纷查封公

司相关资产一案，上述执行裁定书内容为："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锡商初字第0178号民事

裁定书和（2013）锡执字第5-1号民事裁定书，分别于2012年10月18日和2013年3月25日，查封了被执行人上

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国权路39号第4层以及第21层2101室至2118室合计29套房屋，并

于2013年1月10日和23日发出执行令，责令被执行人三日内履行还款义务，但其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

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位

于上海市国权路39号第4层以及第21层2101室至2118室，合计29套房屋。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关于上述裁定书中所述的（2012）锡商初字第0178号民事裁定书、（2013）锡执字第5-1号民事裁定书

以及2013年1月10日和23日发出的执行令，公司从未收到过。该执行案件依据的法律文书，公司已经以诉讼

程序严重违法为由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和执行中止申请， 并公司于2013年10月

14日收到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谈话通知书 【（2012） 锡商初字第178号】（详见临2013-062公

告），公司将于2013年10月16日至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谈话，履行听证程序。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以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06� � �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2013-057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3年10月15日在济南市经十路

13777号中润世纪广场17栋会议室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

代表股份569,501,43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1.30%。会议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会议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

）

同意

569,501,434 100%

反对

0 0

弃权

0 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

）

同意

569,501,434 100%

反对

0 0

弃权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 炜、明 奇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42� � �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13-046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子公司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投资情况概述

2013年10月14日，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参股子公司刘伶醉酿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刘伶醉酿酒” ）书面通知，刘伶醉酿酒于2013年10月11日与58名自然人签订了《增资扩

股协议》；

经与刘伶醉酿酒协商，58名自然人本次增资通过以货币资金形式并以每股1.12元的价格向刘伶醉酿酒

投资5,899.04万元人民币，持有其新增股本5267万股，占其增资后总股本的15.37%。增资完成后，刘伶醉酿酒

注册资本将由原29,000万元人民币增至34267万元人民币；

上述投资行为无需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上述58名自然人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亦无与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故上述58名自然人

的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序号 对手方名称 性别 出生日期 住址

1

边赛萌 女

1985

年

2

月

1

日 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小区

42

栋

5

门

101

号

2

李瑶 男

1988

年

10

月

30

日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

1800

号

3

黄圣依 女

1983

年

2

月

11

日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737

弄

4

号

2206

室

4

陈龙 男

1988

年

4

月

4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小寺各庄村一区

032

号

5

李雪刚 男

1973

年

12

月

15

日 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椿蓉园三里甲

2

号楼

2

单元

501

号

6

朱庆来 男

1960

年

6

月

19

日 天津市红桥区新河北大街恒泰北里

2

号

7

谢文用 男

1958

年

12

月

24

日 沈阳市皇姑区燕山路

14

号

2-2-2

8

王悦 男

1992

年

7

月

30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振兴西路工商局家属院

9

周莹 女

1978

年

12

月

9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同兴西路

8

号

10

李静 女

1977

年

2

月

4

日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七一中路

1879

号

2

栋

1

单元

401

号

11

赵丽颖 女

1982

年

1

月

7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4

号

12

解红卫 男

1975

年

5

月

17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大街

58

号公安局家属院

1

号楼

2

单元

202

号

13

杨洋 女

1989

年

5

月

8

日 河北省涿州市康隆胡同

1

号

1

号楼

1

单元

301

室

14

柏乾 男

1988

年

12

月

15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东史端乡东史端村桑河区

19

号

15

朱彦辉 男

1971

年

6

月

24

日 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建国路

860

号

16

赵宝全 男

1972

年

6

月

6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振兴西路国税小区

2

号楼

4

单

元

101

号

17

崔建英 男

1969

年

1

月

16

日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七一东路迎宾小区

25

栋

1

单元

502

号

18

郑少飞 男

1977

年

3

月

10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高林村镇何庄村兴华巷

280

号

19

郑建 男

1979

年

10

月

9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大寺各庄村三区

357

号

20

赵莉 女

1981

年

11

月

22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1

号楼

037

号

21

王志勇 男

1970

年

8

月

1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

58

号

22

李小莽 男

1965

年

6

月

15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1

号楼

3

单元

302

号

23

闫永增 男

1954

年

7

月

12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滨河路

29

号

24

臧丙礼 男

1968

年

11

月

13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复兴中路

059

号

25

谢冬敏 女

1980

年

11

月

4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青庙营村

336

号

26

李分龙 男

1964

年

12

月

15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3

号楼

1

单元

401

号

27

梁霄 女

1987

年

2

月

11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复兴西路

168

号

28

商京起 男

1953

年

4

月

17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振兴东路

52

号一中家属院

2

号楼

4

单元

208

号

29

刘五平 男

1962

年

3

月

15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1

号楼

3

单元

402

号

30

陈宁 女

1986

年

3

月

25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恒源大街

8

号

31

王玉兰 女

1945

年

2

月

2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振兴西路

52

号电力局家属院

3

号楼

2

单元

301

号

32

姚陈慧 女

1988

年

2

月

18

日 湖北省安陆市府城办事处北正街

11

组

33

何晓利 男

1966

年

5

月

28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2

号楼

4

单元

201

号

34

韩学锐 男

1971

年

9

月

22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振兴西路巨力集团家属院

35

叶建国 男

1969

年

5

月

20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1

号楼

1

单元

401

号

36

韦洪波 男

1963

年

7

月

26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永兴西路电力局家属院

1

排

3

号

37

梁丽娟 女

1959

年

12

月

23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大街

8

号

38

凌英奎 男

1959

年

2

月

7

日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宏欣巷

93

号

39

荆艳霞 女

1976

年

6

月

23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1

号楼

3

单元

402

号

40

殷国安 男

1963

年

3

月

24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崔庄镇南邵庄村东区

28

号

41

刘国明 男

1970

年

4

月

21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3

号楼

2

单元

201

号

42

杨增友 男

1964

年

2

月

6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崔庄镇南邵庄村西南区

136

号

43

高建 男

1976

年

12

月

26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永兴西路

8

号

44

倪彦平 女

1972

年

11

月

23

日 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康保镇北关村

1

号

45

刘永晖 男

1973

年

5

月

10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1

号楼

2

单元

402

号

46

王国旗 男

1956

年

11

月

25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崔庄镇干河沟村三区

146

号

47

赵慧珍 女

1963

年

2

月

9

日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东关街

30

号

48

周宗强 男

1971

年

2

月

26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2

号楼

2

单元

401

号

49

王占勇 男

1971

年

1

月

4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北上关村东胡同

8

号

50

李慧彬 女

1976

年

2

月

7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联兴东路

21

号

51

吴利艳 女

1979

年

6

月

27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2

号楼

1

单元

401

号

52

王岳 男

1977

年

11

月

21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北上关村

222

号

53

宋建锋 男

1977

年

7

月

8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振兴西路尚景小区

4

号楼

2

单

元

601

号

54

张丽 女

1983

年

2

月

5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同兴西路尚景小区

5

号楼

1

单

元

402

号

55

徐英奎 男

1975

年

9

月

18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同兴东路巨力小区

2

号楼

1

单元

501

室

56

庞金霞 女

1975

年

3

月

7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2

号楼

2

单元

401

号

57

朱会君 女

1964

年

2

月

26

号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振兴东路

8

号

58

孙纳 女

1978

年

10

月

3

日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安肃镇盛源南大街巨力小区

2

号楼

注：

1、上述交易对手方合称“58名自然人” ；

2、上述58名自然人在本次增资前未持有刘伶醉酿酒股份，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拥有订立

协议的权利和行为能力；

3、上述58名自然人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亦无与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故上述58名自

然人的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刘伶路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建忠

注册资本：贰亿玖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白酒（许可生产食品品种以副页为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8月25

日），粮食收购（粮食收购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8月8日），包装材料、酒容器销售，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

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他各类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须报经批准的项目，未获批准前不准经营）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2日

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本

（

元

）

占总股本比例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15000 51.71%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8000 27.59%

杨建忠

2000 6.90%

杨建国

2000 6.90%

杨子

1000 3.45%

杨会德

1000 3.45%

合计

：

29000 100%

2、投资人出资方式及定价依据

上述58名自然人以自有货币资金形式一次性全额缴付出资5,899.04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价格以2012

年12月17日本公司增资刘伶醉酿酒时1元/股交易价格和刘伶醉酿酒截至201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账面每

股净资产1.12元作为参考，经新老股东充分沟通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最终为1.12元/股。

3、增资前后投资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持有股数 持股比例 持有股数 持股比例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15000 51.71% 15000 43.77%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8000 27.59% 8000 23.34%

杨建忠

2000 6.90% 2000 5.84%

杨建国

2000 6.90% 2000 5.84%

杨子

1000 3.45% 1000 2.92%

杨会德

1000 3.45% 1000 2.92%

58

名自然人

-- -- 5267 15.37%

总计

：

29000 100% 34267 100%

4、投资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刘伶醉酿酒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计

1,281,753,140.87

负债合计

956,590,915.32

股东权益合计

325,162,225.55

总股本

290,000,000

每股净资产

1.12

项目

2013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62,923,694.59

利润总额

4,137,745.83

净利润

3,249,609.17

四、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1、增资概述

经各方充分协商，58名自然人拟向刘伶醉酿酒增资5267万股，并按照协议约定向刘伶醉酿酒增资人民

币伍仟捌佰玖拾玖万零肆佰元（￥58,990,400元），增资价格为1.12元/股，以获得刘伶醉酿酒新增股本5267

万股的行为。增资后刘伶醉酿酒总股本为34267万股，58名自然人占增资后刘伶醉酿酒总股本的15.37%。

2、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2012年12月17日本公司增资刘伶醉酿酒时1元/股交易价格和刘伶醉酿酒截至2013年9

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账面每股净资产1.12元作为参考，经新老股东充分沟通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最终为

1.12元/股。

3、新增资本的认缴

58名自然人对新增资本所作的出资认缴应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进行。

4、出资时间

58名自然人应在生效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新增资本汇入刘伶醉酿酒资本金账户。

5、变更登记备案

在签署本协议及相关文件后15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文件提交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变更登记。

五、刘伶醉酿酒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刘伶醉酿酒本次增资，主要是基于满足未来市场拓展及经营所致，以促进其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和

扩大对客户的影响力及业务规模；

刘伶醉酿酒本次增资行为，符合其自身发展需求，不会损害股东利益。因本公司放弃刘伶醉酿酒本次

增资扩股，刘伶醉酿酒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刘伶醉酿酒股份的比例将由27.59%下降至23.34%。本公

司将监督其本次增加资金的使用情况，控制其投资风险，以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受国内未来白酒市场前景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未来可能存在收益波动的风险。

六、其他

就刘伶醉酿酒本次增资行为，本公司将及时披露其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刘伶醉酿酒向本公司出具的书面《通知》；

2、58名自然人与刘伶醉酿酒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1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鹏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守清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申萌女士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3,690,794,042.11 3,175,201,434.45 1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193,396,927.33 1,093,817,776.39 9.1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602,788,211.99 29.63 1,701,623,617.77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95,661,757.40 448.73 99,252,166.47 49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95,321,820.51 448.09 94,955,532.62 449.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31,705,742.94 -167.2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 475 0.15 47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 475 0.15 4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35

上升

10.59

个百分点

8.68

上升

10.75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112,537.6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311,375.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01,962.1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74,937.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54,303.46

合计

4,296,633.85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7,89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胜利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23 59,915,447

质押

59,2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平稳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5,999,838

长城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9 5,806,200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5,382,00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盛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1 5,227,083

张焱 境内自然人

0.77 5,000,000

曹立芳 境内自然人

0.52 3,399,100

江苏汇鸿国际集

团中嘉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2 3,376,000

王金永 境内自然人

0.5 3,267,850

桂有樑 境内自然人

0.49 3,161,58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9,915,447

人民币普通股

59,915,447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99,838

人民币普通股

5,999,838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5,806,2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6,2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5,3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82,00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227,083

人民币普通股

5,227,083

张焱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曹立芳

3,399,100

人民币普通股

3,399,10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嘉发展有限公司

3,3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6,000

王金永

3,267,850

人民币普通股

3,267,850

桂有樑

3,161,586

人民币普通股

3,161,5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第二

、

第五股东同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外

，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

联关系或是否构成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管理

办法

》

中一致行动人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

“

曹立芳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8,000

股

，

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3,231,100

股

，

合计持有

3,399,100

股

；

股

东

“

王金永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

通过中信

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3,267,850

股

，

合计持有

3,267,850

股

；

股东

“

桂有樑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6,900

股

，

通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3,034,686

股

，

合计持有

3,161,586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原股东“王辉” 进行

了约定购回初始交易，交易数量为5,76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9%，此外，股东“王辉” 还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739,500股；“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原股东“庞靖枫” 进行了约定购回初始

交易，交易数量为3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原股东

“吴新明” 进行了约定购回初始交易，交易数量为5,38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报告期内上述股东

通过约定购回专用账户均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期末持股数量与期初持股数量一致。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部分业务本期使用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农化、塑胶产业进入经营旺季，销售收入增加导致

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3）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采用权益法计算的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增

加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山东华胜能源有限公司LNG项目在建工程

增加所致；

（5）开发支出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对生物产业、农化产业的产品研发支出增加

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用于购建固定资产的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7）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农化产业、塑胶产业购买原材料等大宗物品增加

所致；

（8）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销售采用预收款结算方式增加所致；

（9）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质押取得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借款以及山东华胜能源有限公司借入的工程项目专项贷款增加所

致；

（10）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借入参股公司青岛胜通海岸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长期借款1.2亿元增加所致；

（11） 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产生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

加所致；

（12） 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参股公司青岛胜通海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2年土地收储补偿收入报告期内获得会计确认所致；

（13）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收赔付款项增加所致；

（1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参股公司青岛胜通海岸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2012年土地收储补偿收入报告期内获得会计确认导致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

金以及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对参股公司投资增加以及LNG

工厂建设项目在建工程投资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向参股公司青岛胜通海岸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长期借款增加以及子公司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华胜能源有限公司借入的长期借款

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2年和2013年公司分别披露了参股公司青岛胜通海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海岸” ）

被收储土地的情况及土地出让进展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 胜通海岸2012年被收储土地补偿收入已确认，

2013年被收储土地补偿工作正在推进中，公司将根据补偿进展情况进行持续信息披露。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对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

元

）

2,000

--

6,000 -14,010.41

增长

114.28

--

142.8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

0.09 -0.22

增长

114.28

--

142.83

业绩预告的说明

胜通海岸土地收储收入确认导致利润增加

，

同时考虑经济环境错综复杂

，

公司农化等相关

产业自下半年进入销售淡季

，

以及处于开发期的公司天然气业务发生的费用

、

产业合作等

影响因素

，

公司

2013

年预计盈利约

2,000

万元

-6,000

万元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3

年

03

月

06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创证券 李大军

；

中投证券 朱亦农

；

浙

江省投融资协会 徐海滨

；

华夏基金 张

望

；

大成基金 刘泽兵

；

深圳市金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姚鸿斌

；

上海百泓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薛俊

；

鼎诺投资 涂卓

；

金

鹰基金 陈晓

；

齐鲁证券 王军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4

月

19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 胡彧

；

银河证券 胡昂

；

东方基

金 张玉坤

；

工银瑞信 陈小鹭

；

中欧基

金 孙元慧

；

华商基金 梁皓

；

华夏基金

张望

、

李人望

、

樊银鹏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4

月

24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尚雅投资 成佩剑

；

里昂证券 李璇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5

月

07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宏源证券 柴沁虎

；

安信基金 陈振宇

；

瑞

上投资 王征宇

；

映雪资本投资 郑宇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5

月

16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长信基金 陈言午

；

东兴证券 宋凯

；

平安

资产管理 李荣耀

；

多赢投资 宋刚谋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5

月

27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申万菱信 茅玉峰

；

海通证券 黄泽丰

；

海

通证券 邓勇

；

民生加银基金 张强

；

齐鲁

证券 王军

、

康海涛

；

中国银河证券 裘

孝峰

；

诺安基金 隋江波

；

国泰基金 樊利

安

；

信诚基金 聂炜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6

月

05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齐鲁证券 曾晖

、

燕云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6

月

05

日

济南 电话沟通 机构 华鑫基金 张岩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7

月

04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银河证券 樊乘胜

；

光大证券 陈舒薇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7

月

10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平安证券 杨绍辉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7

月

15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宝盈基金 朱建明

；

前海人寿 何杰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2013

年

08

月

22

日

济南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夏基金 李人望

；

长城证券 曲伟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

产业及行业的现状

，

在避免选择

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公司对经

营

、

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做出解

释或说明

。

报告期，公司还接到诸多公众投资者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的问询电话或EMAIL，公司均按《投资者关系

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避免出现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一一认真做出答复。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鹏

二○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407�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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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6� � �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临2013-041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仲裁事项执行结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申请执行人：江阴同润科技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14日，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苏州中院"）（2013）苏中执字第0254号《结案通知书》，关于江阴同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阴同润"）与公司借款仲裁纠纷一案，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58,169,666.67元，与本案相关的仲裁费、审计费、

评估费、执行费共计831,981.00元，上述款项共计59,001,647.67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关于本案应当偿付内

容已全部履行完毕，本案已执行结案。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向江阴同润借款5000万人民币，因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江阴同润先后向苏州市

仲裁委员会和苏州中院提出仲裁申请和申请强制执行。2013年3月12日， 公司收到苏州仲裁委员会出具的

（2013）苏仲裁字第（089）号《裁决书》，裁决公司偿付江阴同润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

185.87万元， 并支付自2013年1月28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以及承担本案仲裁费人民币272450元。

2013年6月26日，公司收到苏州中院(2013)苏中执字第0254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苏州中

院已冻结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市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置业"）股权，查封期限一年。

2013年8月30日， 苏州中院委托苏州市拍卖行有限公司等五家拍卖公司对公司在苏州置业的51%股权进行

了第一次公开拍卖。2013年9月2日，公司从代理律师处获悉上述资产拍卖结果为流拍。2013年9月27日，公司

收到(2013)苏中执字第0254号《执行裁定书》，苏州中院裁定将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置业的51%股权过户至

江阴同润名下用以抵偿债务。2013年9月30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上述(2013)苏中执

字第0254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完成了将公司持有苏州置业的51%股权过户给江阴

同润的工商变更手续，并出具了(05940079)公司[2013]第09300002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本案情况详见公司于2013年2月6日、3月13日、5月8日、6月28日、8月16日、8月21日、9月3日、9月28日、10

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仲裁公告》、相关《仲裁进展公告》、《关于

公司资产拍卖公告》、《关于变更资产拍卖时间的公告》、《关于资产拍卖的进展公告》、《仲裁进展公告》

及《关于子公司股权过户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2013）苏中执字第0254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113� � � �证券简称：华鼎锦纶 公告编号：2013-024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13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经财务部门初步核算，预计2013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增长50%-70%。

3、业绩预告是否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2012年1-9月）业绩情况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87.74万元。

2、每股收益：0.06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业绩增长系公司产品毛利率提高及财务费用减少所致。

四、其他说明事项

2012年公司收购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属同一控制下合并）， 导致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

化，经追溯调整后，公司实现净利润3,469.01万元，预计2013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0%-70%。

以上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6日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3-057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通知情况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2013年9月26

日刊登于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已经披露。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于2013年10月15日上午9：3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段志平先生主持大会，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22,924.6082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向敬、张明军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本

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郭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22,924.6082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

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96�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13－050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分别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

林先生、冯活灵先生和张艺林先生的通知，上述三人分别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因个人资金需要，张海林先生以其持有的本公司10,000,000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6%）

作为标的证券，质押给广发证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10

月1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4月13日。

2、因个人资金需要，冯活灵先生以其持有的本公司10,000,000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6%）

作为标的证券，质押给广发证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10

月1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4月13日。

3、因个人资金需要，张艺林先生以其持有的本公司5,000,000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3%）作

为标的证券，质押给广发证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10月

1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4月13日。

上述质押业务已于2013年10月14日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三人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质押情况如下：

1、张海林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6,88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46,640,000股的79.07%，占公司

总股本214,400,000股的17.20%；

2、冯活灵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6,88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43,120,000股的85.53%，占公司

总股本214,400,000股的17.20%；

3、张艺林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8,44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21,560,000股的85.53%，占公司

总股本214,400,000股的8.60%。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3-047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科技重大专项预算书及合同书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4月25日，公司收到"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下发的《关

于转发<关于"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2013年立项课题的批复>的通知》（数控专项

办函【2013】050号）。 数控机床专项2013年度立项课题经"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

领导小组审议，已正式批复组织实施。详见公司于2013年4月27日发布的2013-021号"关于收到科技重大专

项批复的通知"。

作为项目的责任单位，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与项目合作各方共同制定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预算书、任务

合同书。近日公司收到国家对该项目预算书和合同书的批复，根据国家批复2013年至2016年公司及项目合

作各方将获得中央财政经费支持总计3881.13万元； 其中2013年至2016年公司应获得的中央财政支持总计

1144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国家拨付给公司及项目合作各方的2013年项目专项资金1752万元， 公司将根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预算书、任务合同书要求向项目合作各方拨付专项款，其中公司在2013年实际获得中央

财政支持314.35万元。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2013年获得的专项资金314.35万元将根据项

目进度确定为递延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3-10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保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简称：13广发CP008，代码：071304008）兑

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

3、 债券简称：13广发CP008

4、 债券代码：071304008

5、 发行总额：30亿元

6、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4.69%

7、 到期兑付日：2013年10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

不另计息）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上海清算所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上海清算所指定的收款账户

后，由上海清算所在兑付日划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

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 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上海清算

所。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上海清算所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上海清算所

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 发行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晓敏、刘海晖、陈光

联系方式：020-87553617、020-87555888-8846

2、 托管机构：上海清算所

联系人：王艺丹、刘歆

联系方式：021-63323840、021-63323887

本期兑付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

站（ http://www.shclearing.com� ）上刊登。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